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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及大数据的发展，数据已经成为市场主体的重要资源和竞争优势。市场主体对原始数据进

行分析处理形成数据产品，数据产品本质上是经营者以用算法规则生产出来的衍生数据。对于这种衍生

数据产品并没有明确其权利属性，其主要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行为规制来实现。本文从对衍生数据产

品的界定出发，借鉴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原理，通过权利保护以及行为规制，实现对衍生数据产品权益

保护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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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ig data, dat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ource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market players. Market entities analyze and process the original data 
to form data products. In essence, data products are derivative data produced by operators with 
algorithmic rules. For this derivative data product, it is not clear about its right attribute, and it is 
mainly realized through the behavior regulation of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Starting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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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tion of derivative data products, this paper draws lessons from the existing principles of 
property rights recognition system, and maximizes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derivative data products through rights protection and behavior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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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在淘宝公司与美景公司数据产品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 1(以下简称“淘宝诉美景案”)，法院首次肯定

了“生意参谋”这一衍生数据产品存在的合法性，确认了企业对其投入劳动成果开发的数据产品享有法

定权益，运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对淘宝公司的法定权益进行保护。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围绕

数据这一生产要素发展出了全新的商业经营模式，衍生数据产品作为原始数据的一种新表达，经营者对

其投入了大量的成本，对企业发展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实践中通常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对

相关的数据权益进行保护，并没有建立起对于衍生数据产品的专门性法律机制。衍生数据产品所固有的

无形性是其缺乏民事客体之独立性而无法被予以产权化的理论根源[1]。而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使法律保

护的客体从有体物发展到无体物，为保护具有经济价值的无形资产提供了法律依据。在衍生数据产品难

以纳入有形财产权保护体系的情况下，知识产权为无形客体提供的保护机制可以作为对企业衍生数据产

品保护的一种路径选择。 

2. 衍生数据产品的界定 

2.1. 衍生数据产品与类似概念的辨析 

2.1.1. 原始数据与衍生数据产品 
根据数据处理程度的不同，可以将商业数据分为原始数据与衍生数据产品。原始数据是数据最初始

的状态，衍生数据产品是数据开发者通过算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分析加工后形成的具有价值的劳动成果。

例如，在“大众点评诉百度案”2 中，虽然汉涛公司对用户评论付出了大量的技术成本，大众点评网站收

集的用户评论数据具有市场价值，但这些数据并不是大众点评网站通过算法进行加工所得，也没有经过

脱敏处理，其他主体可以从公开渠道或得并依据“最少、必要”原则 3 使用。因此，大众点评中网络用

户的评论数据在本质上属于原始数据。淘宝公司的“生意参谋”就属于衍生数据产品，淘宝公司通过算

法等技术手段，对用户提供的原始数据进行收集、处理、加工、利用，将其中含有用户个人信息的数据

进行脱敏处理，“生意参谋”不能被公开获取，使用“生意参谋”的主体要按照与淘宝公司签订的协议

内容，向淘宝公司付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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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 01 民终 7312 号民事判决书。 
2参见上海市知识产权法院(2016)沪 73 民终 242 号民事判决书。 
3 参见《网络安全法》第 41 条规定：“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不得收集与收集目的无关的个人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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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数据库特殊权利与衍生数据产品 
欧盟将企业数据看作一个整体，赋予数据主体数据库权进而实现对企业数据的法律规制。数据库特

殊权利是数据库权的一种，是对企业不具有独创性但具有实质性投入的数据库进行的法律规制。欧盟在

1996 年颁布的《关于数据库的法律保护指令》，针对数据库保护期限、客体范围等内容作出详细规定，

确立了版权和特殊权利并行的法律保护体系[2]。数据库特殊权利保护的是数据库所有者为形成数据库所

投入的高额投资，其内容是由制作者将数据汇集到数据库中，没有经过算法进行加工和生产。虽然数据

库特殊权利的保护模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衍生数据产品与数据库特殊权利存在很大的差异，“生

意参谋”所呈现的是排行榜、趋势图等可视化的数据内容，是淘宝公司的劳动所得，并非是简单的将数

据汇集起来。 

2.1.3. 著作权与衍生数据产品 
作品具有独创性，是通过著作权进行保护的前提。“生意参谋”这类的数据产品本质上就是网络运

营者利用算法生产出来的衍生数据，通过算法开发数据，类似于将原材料投入到智能机器中，所得到的

结果具有唯一性，即算法规则下自动运行的结果。摆脱算法设计者制定的规则而进行自由创作的算法，

目前暂未达到相关的技术发展水平[3]。即使算法具有一定的随机性，通过不同操作方式可能会获得不同

的生成物，但归根结底这种生成物也是算法规则的产物，其他任何主体通过该种算法均可能出现这种随

机的后果。衍生数据产品本身不会蕴含网络经营者的灵感、创作，也不存在依靠个人主观感受去创作数

据产品。 

2.2. 衍生数据产品的基本特征 

衍生数据产品是网络运营商在原始数据的基础上，经过深度的分析过滤、提炼整合及脱敏处理形成

的具有市场价值的智力劳动成果。作为原始数据的一种表达，其不仅包含数据“质”的改变，也可以仅

是数据“量”的聚集[4]。由此可以将其分为汇集型衍生数据产品和演绎型衍生数据产品。前者指的是网

络经营者对数据进行汇集加工形成的大量数据集合，只涉及“量”的积累，比如“微博诉脉脉案 4”中淘

友技术公司、淘友科技公司抓取的微博后台户用数据，后台的用户数据就是单纯的数据集合；后者指的

是对原始数据进行深度挖掘、演算分析后形成的数据产品，原始数据发生了“质”的改变，已经识别不

出原始数据，比如淘宝公司开发的“生意参谋”。不管是汇集型衍生数据产品还是演绎型衍生数据产品，

均具有以下特征： 

2.2.1. 基于海量的原始数据 
原始数据是衍生数据产品产生的基础，也是衍生数据产品具备经济价值的基础。不同于数据库对数

据本身的利用，衍生数据产品是对数据进行深度分析，挖掘数据的背部价值。如果某个领域不存在大量

的原始数据，网络经营者不可能通过算法去分析整合形成产品。随着大数据经济的不断发展，为了创造

出超越数据自身的价值，必须对足够数量原始数据进行利用，分析数据背后的成因和发展趋势。 

2.2.2. 经过脱敏化处理 
在“淘宝诉美景案”中，法院分析了个人信息、原始数据、数据产品的区别，肯定了“生意参谋”

收集的用户信息不具备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可能性，属于经过匿名处理的非个人信息。衍生数据产品

的数据经过脱敏化处理，使其展现的信息识别不到特定的自然人，否则将可能侵犯个人隐私、泄露他人

的商业秘密。经过脱敏化处理的数据，不再指向具体的主体，而是成为“数据画像”，衍生数据产品即

 

 

4参见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2016)京 73 民终 588 号民事判决书。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4328


朱喜燕 

 

 

DOI: 10.12677/ojls.2024.124328 2316 法学 
 

是对这些“数据画像”加以分析和整理后，形成的具有商业价值的某行业或领域内的分析、预测报告[5]。
我国《网络安全法》规定，网络运营者仅可将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或经过被收集者同意的个人信

息提供给他人 5。 

2.2.3. 具有经济价值 
淘宝公司在开发数据的过程中付出了高昂的时间和物质成本，“生意参谋”是淘宝公司基于海量的

原始数据运用智能算法等科技手段，呈现出数字化、图表化等可视化的衍生数据，其具有市场价值，可

以为淘宝公司带来可观的市场收益，对于其他竞争者具有排他性。大数据时代，衍生数据产品可以作为

交易对象，通过精准化定制和预测，使经营者的交易机会增多，体现了较大的经济价值和交换价值。 

3. 既有知识产权保护衍生数据产品存在的困境 

在“淘宝诉美景案”中，法院一方面认可了淘宝公司对衍生数据产品享有竞争性财产权益，同时否

认了淘宝公司对原始数据及衍生数据产品享有财产权。《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的出台，体

现了我国对个人数据进行法律保障的基本框架，但对于市场主体的经营性数据却没有建立起专门性的法

律保护机制。特别是对于具有巨大经济价值的衍生数据产品，对既有法律制度难以实现对其进行全面保

护。 

3.1. 知识产权专门法对衍生数据产品保护的困境 

3.1.1. 著作权法保护的局限性 
著作权法主要通过汇编作品的形式对衍生数据产品进行保护，但我国著作权法汇编作品保护路径下

的衍生数据保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汇编作品成为著作权法的保护客体，是因为其在编排上具有

独创性。然而，衍生数据产品是既定算法规则下自动运行的结果，自动化的数据收集活动很难认定为具

有独创性。其次，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关于汇编作品的规定，汇编作品基于其选取或编

排构成智力创作而受到保护，但这种保护不延及数据或资料本身 6。所以，汇编作品保护路径无法涵盖数

据本身，仅保护衍生数据产品的独创性编排结果，保护的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整体表达。这种保护模式

的局限性在于，衍生数据产品开发者无法阻止他人使用数据本身，非法数据抓取者在获取数据时改变原

先的数据结构，即可规避自身的侵权责任[6]。 

3.1.2. 专利法保护的局限性 
专利法主要是通过对数据处理过程中形成的特定技术方案，认定构成商业数据发明创造进行保护。

我国《专利审查指南》中规定，转录审查的对象包括驱动大数据运转的算法程序 7。但是《专利申请指南》

的保护对象并不是形成衍生数据产品的抽象单纯算法，而是算法程序与其他应用相结合的技术方案。此

外，衍生数据产品并不具备新颖性等专利授权要件，难以通过专利法对其进行有效保护。 

3.2. 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衍生数据产品保护的困境 

衍生数据产品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主要路径是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一般条款、

第九条商业秘密条款以及第十二条互联网专条兜底条款进行。衍生数据产品尚未被法律赋予相应的财

产权，实践中，大部分涉及到数据纠纷的案件都是由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和调整的，在“淘宝诉美景

 

 

5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手机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

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 
6参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 5 条。 
7参加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指南》第 9 章“关于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审查的若干规定”。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4328


朱喜燕 
 

 

DOI: 10.12677/ojls.2024.124328 2317 法学 
 

案”中，法院将淘宝公司开发的“生意参谋”视为一种“竞争性的财产权益”，以此来保护淘宝公司

的利益。 
对于经营者内部保密性的数据，法院一般通过商业秘密条款予以市场竞争规制，商业秘密是具有秘

密性、价值性、保密性的信息，具有商业价值、不为公众所知悉并且采取保密措施的衍生数据产品可以

作为商业秘密受到法律保护。商业秘密保护路径的局限性在于，可能会造成企业数据垄断。数据作为新

的生产要素，如何实现数据的有效流通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性问题，数字发展的价值在通过数据共享，

发掘数据内部的经济效益。而商业秘密保护路径强调的是信息的封闭与垄断，而非开放与共享。 
对经营者数据获取与使用的行为规制，法院一般适用第二条中的一般条款或者第十二条中的兜底条

款。但是这两个条款具有高度抽象性，法院在“淘宝诉美景案”中，对竞争主体和竞争范围都进行了扩

张性解释，几乎将所有涉及数据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纳入其中，弱化了司法的可预见性。而且反不正当竞

争法的立法目的在于维护市场竞争主体，对衍生数据产品的保护在于维护经营者的经营性利益，也就是

数据所有者在财产私益方面的利益诉求。 

4. 衍生数据产品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合理性 

4.1. 衍生数据产品与知识产权调整对象具有相似性 

知识产权调整的对象是无形的知识产品，本质上是一种可视化的信息，数据本身也具有信息的特征，

二者在信息特征方面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衍生数据产品具有非物质的自然属性以及不完全排他性，接近

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客体无形财产。洛克“劳动财产权理论”中体力劳动可以延伸至当今的智力劳动，衍

生数据产品的生成过程是以网络经营者主体的劳动付出为基础，知识产品的生成也是以劳动为基础。除

此之外，衍生数据产品具有非消耗性特点也与知识产权调整对象相似，数据不会因为使用发生损耗，其

可以永久存续。在数据难以纳入传统有形财产保护体系下，可以授予经营者知识产权，实现对衍生数据

产品的法律保护。 

4.2. 知识产权制度保护衍生数据产品具有立法成本优势 

随着技术变迁，知识产权客体从最初的作品、发明、专利逐步将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纳入其中。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对有形财产的保护，数据已经成为市场发展的重要经营资源，承载着重要的财产利益

属性，对衍生数据产品的保护趋势必会从现有行为规制模式向权利保护模式的发展，这与知识产权制度

的演进过程相似。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对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予以明确的法律界定，实践中主要存在“传

统物权”与“新型财产”保护理论。但通过“传统物权”路径或“新型知识产权”路径对衍生数据产品

保护进行规范构建，则无异于是将知识产权重新“发明”一遍，不仅会引发权利体系的重复设置，也势

必会带来巨大的资源浪费[2]。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具有的非物质性特征，与衍生数据产品的属性一致。

对于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框架内可以涵盖的数据产品，可以通过既有的制度开展保护；对于知识产权无法

涵盖的数据产品，可以在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增设专门性的制度。 

5. 衍生数据产品知识产权保护的完善路径 

衍生数据产品背后的利益应当纳入到法律调整的范围已无争议，对于衍生数据产品的保护可以采取

权利保护模式或行为规制模式，前者是通过设定具体权利类型以涵盖相应利益，赋予权利人一般性的排

他可能性，后者则是通过对他人特定行为的控制来维护利益享有者的利益[7]。在“淘宝诉美景”案中，

当不能通过物权法定对淘宝公司的利益进行保护时，法院通过对美景公司不正当行为的规制，最大限度

维护淘宝公司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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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权利保护模式 

衍生数据产品不同于个人数据和原始数据，尽管其来源于用户提供的信息，但经过经营者大量的智

力劳动投入以及匿名化处理，已经不是简单数据的集合，数据之上的人格利益已经被去除，经营者对衍

生数据产品享有完全的支配权。而且衍生数据产品蕴含极大的经济利益，可以对具体行业的信息进行整

合分析、预测，可以在市场中进行交易并获利，市场潜力巨大。因此，应当赋予网络运营者享有衍生数

据产品财产所有权。衍生数据产品作为一项绝对权利进行保护，承认其财产权的法律属性，目的不在于

像传统物权一样强调对财产的占有，而是像知识产权一样，强调对特定利用行为的排他控制。因为衍生

数据产品与知识产权客体存在相似性，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借鉴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衍

生数据产品的相关权益。 
对于演绎型衍生数据产品可以参照一般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模式，一般作品指的是《著作权法》第三

条第(一)至(七)项规定的作品类型。演绎型衍生数据产品经过网络经营者的深度加工后完全脱离于原始数

据，当期符合“独创性”实质要件以及“以一定形式表现”的形式要件时，网络经营者可以对其享有著

作权。数据开发者基于“知情同意”原则收集用户提供的信息，在衍生数据产品开发过程中进行匿名化

处理，并不会与个人权利产生冲突。一方面，授予权利人可以对衍生数据产品享有使用、转让权等，鼓

励数据产品在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下的利用与传播，促进数据市场的有效运行；另一方面，授予权利人对

衍生数据产品享有禁止权，阻止其他市场主体未经许可使用或者传播衍生数据产品。 
对于汇集型衍生数据产品参照汇编作品著作权进行保护，当该类数据产品在数据选择、编排上具有

“独创性”时，可认定其构成《著作权法》中的“汇编作品”，但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是具有独创性

的汇编表达，并不保护数据本身，因此，网络经营者可以排除他人对汇集型衍生数据产品的复制、传播，

不能限制他人对其中数据本身的利用。汇集型衍生数据作品虽然也是对海量原始数据进行加工分析后形

成的，但相较于演绎型衍生数据产品来说，其仍具有显著性的原始数据因素。汇编数据主体应当充分尊

重数据来源者的权利，避免与用户个人信息权以及其他权利之间的冲突。 

5.2. 行为规制模式 

数据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对于无形数据产生衍生数据产品赋予财产权，应平衡数据自由流通与个人利

益、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因为数据开发对象的不确定性、支配性不强等原因，对衍生数据产品进行权利

保护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行为规制模式予以补充。目前对于涉及数据不正当纠纷的案件一般根据个

案对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要件进行规制，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进行调整。但这种基于一般条款的

个案裁量模式，不能适应大量、重复和反复的企业数据权益保护需要，其注定只是当前《反不正当竞争法》

缺少企业数据场景下行为类型化设置的一种过渡性选择[8]。基于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对《反不正当竞争法》

一般条款过度依赖的情形，可以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设置专门的“衍生数据产品不正当竞争”条款。有两

种增设方式：一是扩充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互联网专条的内容，将涉及衍生数据产品的不正当竞争类

型纳入其中；二是在第二章中设置企业数据产品专条，使之成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定类型之一。 

6. 结语 

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产业快速发展的时代，数据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与基础资源，基于数据产生衍

生数据产品日益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竞争优势。实践中仅仅是将数据产品作为竞争法意义上的财产权益，

并没有明确其权利属性。知识产权制度解释了无形资产具有财产权的正当性基础，根据知识产权提供的

现有保护框架，通过权利保护模式与行为规制模式共同推进，完善对衍生数据产品的保护路径，发挥数

据要素价值，促进我国数据产业的长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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